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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 、视角与方法： 

近年来明清朝贡体制研究的几个问题 

李云泉 

针对近年来中外学界有关朝贡体制或东亚秩序的研究，本文从话语体系、视角与方法等层面 

探讨朝贡体制之虚兴，进而指出明清两朝朝贡体制之异同。认为不仅朝贡体制所本的话语体系有 

虚实之分，而且其 自身就是一个虚实一体的历史存在，并因时移势异而发生虚实转化。若一味用 

“朝贡即服从，条约即平等”的近代西方话语逻辑解读曾经自成一系的东亚世界，极易导致历史 

影像的模糊与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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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云泉，1962年生，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地址：济南 

市文化东路88号，邮编250014。 

若从费正清算起 ，海外学者对朝贡体制的关注和研究已逾半个世纪，然在国内学界，朝 

贡体制研究的蔚为壮观不过是近十年之事。其所以如此，大约不出以下两端：对现实中东亚 

问题的破解，很容易使研究者回溯与反思历史上曾经 自成一系的东亚世界，朝贡体制自然成 

为一个无法回避的议题；更重要的是，近年来 日、韩、美等国学者视角各异的相关研究 ，不 

仅冲击和解构着费正清的主流分析话语，也引发中国学者的热议和回应。事实上，与 “朝 

贡”相关的现行概念多是古今杂糅的语汇。明代典籍中有 “朝贡”、“朝贡通例”之说，既 

指对外关系，也指对外关系体制。清代典籍除沿袭这两个名称外，兼用 “体制”一词指称 

有关朝贡的典章法规，偶用 “封贡”、“天朝体制”等词。当今学界所用概念，有侧重文化 

意义的 “华夷秩序”、“天朝礼治体系”、“中国的世界秩序”；有注重政治意义的 “册封体 

制”；有体现双向互动的 “封贡体制 (体系)”、“朝贡体制 (制度)”、“朝贡体系”等。其 

中，“朝贡体制”、“朝贡制度”和 “朝贡体系”这三个称谓，乃费正清等欧美学者笔下 

“tributary system”(亦作 “tribute system”)一词的不同中文译称。为行文方便 ，本文主要使 

用 “朝贡关系”和 “朝贡体制 (制度)”两个概念。需要略加分辨的是，朝贡关系指历史 

上中外关系的实际形态，它是朝贡体制赖以建立的前提；朝贡体制主要指规范朝贡关系的制 

度性构建。以清代中外关系而言，朝贡体制的双向性仅体现于清朝与朝鲜、越南、琉球等少 

本文为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 目 “明清对外关系思想与体制研究” 

(13YJA770015)和2010年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晚清朝贡体制与亚洲秩序的演变”(10CLSJ02)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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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国家之间，其他国家与清朝之间，只存在形式上的朝贡关系，故较之朝贡体制，朝贡关系 

的适用范围更广。 

一

、 历史话语与朝贡体制的虚实之分 

长期以来，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制，是一些欧美学者热衷于探讨而又迷惑 

不解的论题。例如，费正清的高足、以治中外关系史见长的卫思韩曾坦言：“我对这一问题 

(朝贡制度)反复思考长达四十年之久，但是仍然没有把它理顺。”① 如同受现代主义浸淫 

的当下话语一样 ，历史话语也有一体两面的真与失真。是以若欲对朝贡体制作 “深描”，一 

个绕不开的问题便是如何用 “长时段”和互动的眼光，解读不同语境下的历史话语，尤其 

是理念层面的朝贡话语。当然，这不是新说 ，而是旧识。美国学者马克 ·曼考尔早就指 ： 

“不能根据西方的习俗和实践解释朝贡制度。如果想在传统中国的制度或观念中发现与现代 

西方相同的东西，就会造成误解：它们也许在结构或功用方面比较相似，但是，如果放在传 

统的儒家社会和现代西方社会的语境中加以考察，就会看到它们可能有着迥然不同的意义。 

朝贡制度更适合从传统中国的语汇和制度出发从整体上加以理解。”② 

1968年费正清主编的论文集 《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迄今仍不失为 
一 部镜鉴之作。⑧ 其中，杨联陧对经典儒家处理对外关系的两种传统的考察和王赓武对正史 

中优越感语汇的分析，揭示了传统中国对外关系中具有神话与现实的虚实之分。费正清则将 

基于文化优越感的 “中国中心观”或 “中国中心主义”作为朝贡体制的理论来源，并将朝 

贡关系划分为三个圈域：汉字圈、内亚圈、外圈，进而指出，即使异族入主中原，也是 

“通过经常使用中国中心主义的词汇来保持中国中心主义的理论，这在朝贡制度的各个方面 

都表现得很明显”。因此，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使理论与实际相符。④ 显 

然，上述论说不乏创见与洞见。 

近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便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化。在历史学界，陈尚胜在梳理了儒家经 

典话语体系之后提出，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天下观、王霸 

观、华夷观和义利观。⑧ 万明通过对明太祖诏令文书中所体现的对外关系理念的考察，发现 

明太祖即位之初 “天下共主”和 “一国之君”两种身份互用，而到执政后期则表现为 “天 

下共主”身份的淡出和 “一国之君”身份的凸显，这似乎意味着天下与国家的分野已渐趋 

清晰；而对周边国家 “非有意而臣服”的说辞，则是普遍王权的帝国理念逐步走向有限王 

① 转引自孙来臣：《明末清初的中越关系：理想、现实、利益、实力》。该文系为牛军凯 《王室后裔 

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一书写的序青。 

② [美]马克 ·曼考尔 ：《清代朝贡制度新解》，[美 ]费正清主编、杜继东译 ：《中国的世界秩序： 

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 58页。按：该段文字的英文原文两次出现 

“tribute system”一词，中译文一译 “朝贡制度”，一译 “朝贡体系”，本文引用时统一为 “朝贡制度”。 

③ 费正清虽以 “中国的世界秩序”取代其先前使用的 “朝贡体制”来概括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特 

征，但只是外延的扩大，核心未变，并在一定程度上可相互置换。 

④ 杨联陧：《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王赓武：《明初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背景分析》、费正 

清 ：《一种初步的构想》，费正清主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 ：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 

⑤ 参见陈尚胜 ：《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孔子研究》2010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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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国家理念的征兆。 ) 

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界，有学者从 “不变”与 “变”两个层面尝试解构费正清的 

“朝贡体系”这一经典研究范式，进而提出建立更加完善、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一是 

“把朝贡体系看作对中国中心论和优越论的一种帝国话语叙述。这种话语叙述在中华帝国历 

朝几乎是一个不变量。甚至当其他政体威胁、挑战到帝国的安全与生存时，中国的统治者还 

是使用这种话语来掩盖具体实力关系的改变”。二是 “把朝贡体系看作中国与其邻邦之间关 

系的互动形态。但是，相对于朝贡体系作为一种帝国话语的稳定性 ，朝贡体系作为一种互动 

形态则呈现了巨大的变动性”。② 也有学者从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策略互动出发，认为 

“朝贡体制作为一种制度架构的存在，有赖于对外思想观念、对外政策的具体运作以及在其 

背后的战略、策略考虑等多方面因素的支撑”。③ 

无论是历史学界宏观的纵向考察、微观的个案分析，抑或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学界的理 

论构想，皆表明朝贡话语和朝贡关系具有多样性的特征。至于理念与现实如何对接，能否重 

叠，因时而异，因势而异。例如，同样源 自儒家经典的就有不同话语体系，既有 “王者无 

外”、“天下一家”的华夷一统论，亦有 “王者不治夷狄，不臣要荒”的划疆而治观。从长 

时段看，前者更接近神话，《尚书 ·大禹谟》所谓 “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很难落实到实 

践层面；后者则更接近历史真实。对四夷外国的 “不臣不治”，并不意味着绝其往来。那 

么，如何交往呢?汉代班固为后世定下了处理华夷关系的基调：“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 

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④ 

其实，在封贡双方无利害冲突时，两种自相矛盾的话语体系可以并行不悖、交叉使用， 
一 旦发生冲突，就需要找寻与现实相符的历史话语资源。例如，乾隆晚年出兵安南，以 

“兴灭继绝”⑧ 的春秋大义为口号，帮助安南黎朝末代之君黎维祁复国；而之后发布的撤兵 

谕旨，则以 “天厌黎氏”⑥ 为遁词。陈志刚注意到，永乐出兵安南，也是以保护贡臣、恢 

复朝贡体制为口号。而此后实力衰落时，“兴灭继绝”的存祀主义就从明朝君臣政治话语中 

趋于沉寂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不欲 “疲中国以事外夷”的息兵谕和之词。⑦ 此外，以 《中 

庸》为据的 “厚往薄来”的利他主义话语，也并非完全与现实合辙，除元朝可作显例外， 

清初也有踪迹可觅，否则，康熙帝就不会以所赐 “外国恩赍之物甚薄，于厚往薄来之道尚 

未允协”⑧ 为词，谕令增加对朝贡国的赏赐。至于 “以德怀远”说，恐怕只是空洞说教。 

在朝贡关系中，比较切合实际的是当代语境下的宗主一方的 “以礼服人”、“以力臣人”、 

“以利悦人”，分别对应朝贡一方的文化认同、政治隶属、朝贡贸易。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 

① 参见万明：《明代外交观念的演进——明太祖诏令文书所见之天下国家观》，《古代文明》2012年 

第 2期。 

② 张锋：《解构朝贡体系》，《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期。 

③ 周方银：《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 

④ 《汉书》卷94下 《匈奴传赞》。 

⑤ 《清高宗实录》卷 1315，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丙辰。 

⑥ 《清高宗实录》卷 1319，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甲寅。 

⑦ 参见陈志刚：《有限怀柔与谨慎合作：明代封贡防卫合作的思维与实践》，《清华大学学报》2011 

年第6期。 

⑧ 《清圣祖实录》卷123，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乙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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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自的适用范围有所不同，但毫无疑问，朝贡贸易的适用范围最广。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朝贡体制不构成现今意义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而且就制度 (非 

关系)构建而言，它体现的是古代中国王朝的单一意志。以此而论，它就是后现代语义上 

的 “自然化了的霸权主义话语”。即使在明清完善而缜密的朝贡法规中，除封贡关系外，也 

找不出任何一条作为宗主一方应担什么责任和义务的记载。故此，当封贡双方利益相左甚至 

兵戎相向时，就不得不从朝贡法规之外寻求理论支撑，以不致进退失据。至于学界论及朝贡 

体制或朝贡关系时所用 “保护藩属”、“不干涉内政”等话语体系，只是对既定历史事实的 

追认，没有历史上的法理依据。 

有学者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为例，认为朝贡制度并非如费正清所言是中国对外关系 

的模式，“而是满足中国统治者虚骄心理的自我安慰”；它亦非滨下武志所认为的是东亚国 

际关系的主要体现。“所谓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一厢情愿的中 

国文献演绎出来的传统东亚国际关系体系。”所以，朝贡制度是虚幻的，不具实证意义。① 

显然，这对于分辨古代中国文献中朝贡语汇的真伪，并据此判定不同时期朝贡体制的虚与 

实，确是有益的提示。不过，在广义上的东亚范围内，某一局部论证并不能代替另一局部的 

论证。若以明清与朝鲜、越南、琉球的关系为例，凸显更多的则是朝贡制度实的一面。不仅 

如此 ，朝贡关系还可能成为周邻国家解读本国历史的一条途径，如韩国学者全海宗所言： 

“如果想要正确理解过去的韩国历史，就必须彻底弄清韩中间朝贡关系。”② 故此，考察不 

同时空下朝贡体制之虚实，一个不太牵强的做法是对其赖以建立的朝贡关系进行分类。例 

如，按朝贡体制内涵及朝贡关系之差异，清代属礼部职掌范围的朝贡国与清廷的朝贡关系， 

便可划分为以下两种类型：⑧ 一是实质性朝贡关系。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朝贡国国王向清帝称 

臣，奉正朔 (使用清朝年历年号)，按清廷规定的贡期、贡道遣使朝觐，交纳固定的贡物； 

清廷则对朝贡国国王进行册封、赏赐，并对其使臣在华的朝贡贸易免于征税。实质性朝贡关 

系以政治臣属为前提，是中国君臣关系在对外关系上的延伸形态，也是宗藩关系的具体体 

现。清朝与朝鲜、琉球、安南 (越南)的关系，属于此类。三国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长 

期使用汉字，每逢新王嗣立，清帝皆钦派使臣往封。其国王虽自居藩臣，却拥有处理本国事 

务的自主权。二是象征性朝贡关系。朝贡国国王虽受清廷册封、赏赐，按固定的贡期、贡道 

遣使朝贡，但贡期较长，与清朝的政治隶属关系徒有其表，本质上不属宗藩关系范畴，朝贡 

的经济属性更为明显。清廷对其国王的册封，只是象征性地交付朝贡使臣携回本国而已。清 

朝与南掌、暹罗、缅甸等国的关系属于此类。 

此外，清朝前期特别是清初厉行海禁时，荷兰、葡萄牙等西方国家曾向清廷派遣使 

臣，假朝贡之名要求与中国通商，其使臣亦须按清廷规定，携带 “表文”和 “贡物”，履 

行朝贡礼仪。清廷于例行赏赐外，也曾向其国王颁发 “敕谕”，但无册封之举。此类关系 

① 庄国土：《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 ：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朝贡关系为例》，《南洋问题研究》2005 

年第3期。 

② [韩]全海宗著、金善姬译：《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30页。 

③ 拙文 《再论清代朝贡体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曾将清代中外朝贡关系分为 

“典型的朝贡关系”、“一般性朝贡关系”、“名义上的朝贡关系”三种类型。鉴于朝贡关系的虚实一体特征 

和朝贡一方认同程度的差异，本文做了必要的修正。除朝贡关系一词外，学界亦用 “封贡关系”指称历史 

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 ，且就关系的双向互动而言，该 词的涵义更为明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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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被作为朝贡关系载诸史册，但虚而不实 ，它所体现的不过是天朝俯l临万邦的心态 

而 已。 

二、视角与方法：中心、周边及其互动 

近年来，与中国学者提倡的 “从周边看中国”① 前后呼应的，是海外学者从 “周边” 

或 “中心与周边互动”的视角对朝贡体制的探讨。 

韩国学者郑容和对以往朝贡体制研究强调 “中心”逻辑的 “中国中心论”和 “欧洲中 

心论”提出批评，认为朝贡体制虽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但其维持并非依靠中国 

单方面的强制或施惠，而是根据各自的利害关系来参与其中并依赖各周边国家的共同努力。 

因此，朝贡体制的考察应兼具中国和周边两个视角。作为周边国家的朝鲜之所以保持与中国 

的朝贡关系，不是因为中国的强制，“而是为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主动而积极地运用了朝 

贡关系。而且，其国家利益的核心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政治利益，即朝鲜要通过与中国的同 

质化，形成与其他周边 国家的差距，提高 自身在东亚文明共 同体内的地位；希望通过与 

‘强大国’中国的政治联合，确保国家安全；借着 ‘天子’的权威，获得政权的正统性，提 

高支配效率”。② 

日本学者小泉顺子依据暹罗史料 ，考察了 19世纪60年代至 80年代中暹双方围绕是否 

恢复因太平天国起义中断的朝贡关系而展开的多次交涉，揭示了朝贡关系的多重面相。其 

中，暹罗王朝对光绪即位后 “催贡”的反应表明，朝贡关系不是单纯的经济关系，两国实 

力的对比、暹罗国内庞大的华人社群的动向以及以条约关系取代朝贡关系的可能性等，皆成 

为其考量是否恢复朝贡关系这一 “自古以来的惯例”的要素。所以，“暹罗史料中所见的中 

暹关系是由中国皇帝、暹罗国王、暹罗的中国人社群、华南地区的地方官及商人这些相互关 

系的4条轴构成的多轴的、多元的 ‘复合关系”’。③ 

毫无疑问，周边视角下的个案分析，既是对中国中心视角观照下的 “华夷等级秩序” 

结构的修正，也是对欧洲中心论固有的 “冲击一反应”、“传统一现代”的简单二元对立逻 

辑的辩驳。尽管如此，仍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对周边国家而言，历史上大多数时期作 

为实力和文化中心的中国，不仅仅是中国优越论的话语体系，而是一个现实存在，周边国家 

与中国的朝贡关系所体现的有实力上的自我定位、文化上的身份意识、物质利益的诉求等多 

重内容。故从中心与周边互动的视角进行探究，更能揭示朝贡体制之实像。二是用功利化的 

西方现代政治话语解读朝贡体制 ，容易掩盖不同时空下朝贡关系的多样性、差异性，从而导 

致这一业已消失的东亚国际关系体制的失真。比如，针对郑容和强调朝鲜保持与中国朝贡关 

系是为了国家政治利益的论点，有学者指出这一生硬的政治利害阐释，使包括 “中原王朝 

与周边之间的亲缘或准亲缘传说”在内的伦理关系和 “唇齿相依”的地缘关系隐而不彰， 

①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② [韩]郑容和：《从周边视角看朝贡关系——朝鲜王朝对朝贡关系的认识和利用》，《国际政治研 

究》2006年第 1期。 

③ [日]小泉顺子：《“朝贡”与 “条约”之间》，《南洋问题研究》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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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近代东亚体系 “得以维护，除了政治上的作用外，还有着重要的伦理支撑”。① 对暹罗而 

言，由于国内华人社群势力的不断增长，与中国保持朝贡关系就不单单是外交问题，还与内 

政密切相关。19世纪 50年代以后，随着与西方国家一系列通商条约的缔结，“朝贡即服从、 

条约即平等”的西方话语在暹罗终占上风，并日益成为其抨击朝贡体制这一历史旧制的 

依据。 

相比之下，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基于 “中心一周边”视角的 “朝贡贸易体系”论，引发 

了学界更大的反响。滨下先生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朝贡贸 

易关系，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唯一的历史体系。在西欧 “冲击”亚洲的同时，也 

要 “面对一个有着 自身规律的、按照自身秩序运行的亚洲朝贡贸易体系，也就是说，欧洲 

也有一个面对来自亚洲 ‘冲击’的问题”。② 作为对欧洲中心论的理论回应和批判，滨下的 

论述颇具方法论意义。但是，具体到朝贡体制研究，滨下的论述却遭到来 自中国学者的批 

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其六种朝贡关系类型的划分 ，过于依赖于稳定的 “中 

心一周边”的框架和结构分类，难以完整地揭示朝贡实践的不断变化的历史内涵；③ 二是其 

朝贡体制靠贸易支撑的论点，不符合清代的实际。④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是，滨下将以中国本土为主的朝贡贸易扩大为东亚海洋朝贡贸易网络的理论框架，可能导致 

实证的不足或错位。例如，笔者注意到，滨下的 《全球化中的东亚地缘文化—— “日本亚 

洲”和 “亚洲中的日本”的自他认识的异同》一文引用道光十九年 (1839)的一道上谕说 

明清朝朝贡政策的转换，指出这道上谕颁布于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极具象征意义，“因 

为鸦片战争一直以来只是被破解于英美一方为了贯彻 自身的贸易利益，为了将封闭的亚洲开 

辟为市场而进行的一场战争。但是正如这一朝贡政策的转换所反映出来的，清朝 自身较之以 

前采取了一种更为缓和的朝贡关系，并试图实行独特的重商主义政策。也就是说，通过改变 

朝贡政策，清朝更为了强化中央的控制力量，力图掌握不断激增的广东贸易，并为中央吸纳 

更多的资源”。⑤ 之后在 《朝贡和条约——谈判时代的海洋性亚洲和条约口岸网络 (18o0— 

1900)》一文中，滨下再次指出 “这一政策变化也可以视为清政府由朝贡贸易向重商主义转 

变的开始”。⑥ 上谕原文如下： 

向来越南国二年一贡，四年遣使来朝一次，合两贡并进；琉球国间岁一贡；暹罗国 

三年一贡。在各该国抒诚效顺，不敢告劳。惟念远道驰驱，载涂雨雪，而为期较促，贡 

献频仍，殊不足以昭体恤。嗣后越南、琉球、暹罗，均著改为四年遣使朝贡一次，用示 

① 韩东育：《关于前近代东亚体系中的伦理问题》，《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 

② [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 

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前言。 

③ 汪晖：《亚洲想象的政治》，周方银、高程主编：《东亚秩序：观念、制度与战略》，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31页。 

④ 参见祁美琴：《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 1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4年版。 

⑥ [美]阿里吉等主编、马援译 ：《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5O年为视角》，社科文献 出版 

社 2006年版 ，第 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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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绥怀藩服之至意。 

尽管滨下先生关于近代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网络的阐释以及对朝贡与条约关系的分 

析，视角独到，富于启迪。但以朝贡关系资料解读贸易关系，并视朝贡关系的缓和为重商主义 

的信号，恐有错失靶心之嫌。清朝是否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并力图掌控不断激增的广东贸易，应 

该在与广州通商体制而不是朝贡体制相关的文献典籍中寻找证据。从朝贡的制度规定来讲，越 

南人贡道由广西，琉球人贡道由福建，只有暹罗属清人梁廷柑笔下的 “粤道贡国”，且在三国 

中贡期最长。更重要的是，三国在华朝贡贸易有多大规模，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从因果关系 

上讲，清朝缓和朝贡关系的举措，当与之前颁布的另一道谕旨有关。道光十七年 (1837)三 

月，因此前有官员奏报越南贡使途经广西，所过驿站动用人夫多达四五千人，并有 “搭差搭 

贡”等弊，道光帝令广西巡抚梁章钜查明具奏，结果查无实据。于是，道光帝颁谕旨日： 

本年该国贡使进京，现已开关。该抚惟当于该使臣起行之 日，酌定护送各官应用人 

夫数目，妥为伴送，不得稍有浮冒，仍随时严密查察。倘护送文武官并该家丁人等仍有 

私带货物，及闲杂人等随途附搭等事，即著梁章钜严参惩办。其经过各省督抚，亦著一 

体认真稽查，照例办理，以肃驿政而杜弊端。② 

朝贡体制与通商体制尽管有关联，且从清代文献中偶可发现朝贡贸易中假公济私的个人 

贸易行为，但二者分属不同的对外关系体制。所以，道光十九年 (1839)的上谕所表明的， 

只是整顿朝贡关系的举措，与是否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似无必然的逻辑关系。至于清廷缓和 

朝贡关系的原因，上谕解释为 “绥怀藩服”，揆诸中越朝贡关系史实，其具体表现是贡物减 

半，且有中越双方文献互证。越南文献记载如下： 

清太平府发到其国礼部公文，叙我国与琉球、暹罗均改为四年朝贡一次。礼部以 

奏，帝曰：我国邦交典例二年一贡，四年一遣使来朝，两贡并进，循用已久。今云四年 

朝贡一次，较之向例，将何以异?所叙未得明晰，命移文于广西巡抚问之，则是改定四 

年遣使朝贡一次，照两贡方物减一半也。自是遂著为例。③ 

但更切合清廷原意的，恐怕是前引道光十七年三月的上谕所言 “肃驿政而杜弊端”，以 

节省开支。所以，19世纪以降东亚海洋贸易网络的发展，与其说是同官方的朝贡贸易有内 

在关联，毋宁说是私人海外贸易 13益膨胀及其与西方海外贸易互动的结果。 

明清朝贡体制的异同 

历代相沿的朝贡体制既有一以贯之的相对稳定性，又因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差异性， 

从而呈现不同的时代特征。是以对时空变换下的朝贡体制差异性的揭示，可以避免失之笼统 

的一般抽象化描述之弊。关于明清朝贡体制的异同问题，已有学者论及，④ 以下是在其研究 

① 《清宣宗实录》卷 320，道光十九年三月庚申。 

② 《清宣宗实录》卷295，道光十七年三月癸巳。 

③ [越]张登桂等：《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207，明命二十年十一月，东京庆应义塾大学196l一 

1981年出版。 

④ 参见陈尚胜：《试论清朝前期封贡体系的基本特征》，《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祁美琴：《对 

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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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的延展或补充。 

其一，在与周边及海外国家建立朝贡关系时，明清两朝虽有相同的理论资源所本，如 

“天下一家”、“怀柔远人”等，但与明初洪武、永乐皇帝基于华夏中心意识而频繁使用的 

“天下共主”、“华夷无间”、“事大字小”等话语不同，以 “夷狄”身份入主中原的顺治皇 

帝显然底气不足。例如，他曾于清兵平定广东时诏谕：“南海诸国，暹罗、安南附近广地， 

明初皆遣使朝贡。各国有能倾心向化、称臣人贡者，朝廷一矢不加，与朝鲜一体优待。”① 

如果联系此前皇太极用武力迫使朝鲜称臣纳贡之举，那么，“一矢不加”的说辞背后则是武 

力威慑。明初朝贡关系的建立，主要是实行 “文化宣化”和 “厚往薄来”的结果，所以随 

着时间的推移，其不稳定的特征日益明显，与明朝长期保持稳定朝贡关系的国家越来越少。 

而清前期与周边国家朝贡关系的建立，主要是实力展示的结果，如对朝鲜、廓尔喀靠军事打 

击，对安南、缅甸、浩罕靠武力威慑，从而将其纳入朝贡关系。显然，现代意义上的地缘战 

略，是清朝建立朝贡关系时优先考虑的问题。正如陈尚胜所言：“与明朝相比较，清朝在处 

理涉外事务时在实际上已经摒弃了明朝二祖在海外世界扮演 ‘天下共主’的理想，而专注 

于自身的边疆稳定和安全，使她的封贡体系具有周邻性和边疆防御体系的突出特征。”② 当 

然，清朝也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明朝的 “柔远”之道，如在清朝的招徕之下，琉球、暹罗 

主要出于贸易需要，自愿加入朝贡关系。至于苏禄、南掌的朝贡，则完全出于自愿。与明朝 

不同，清朝与各国之间的朝贡关系建立之后，便具长期稳定性的特征。 

其二，清朝虽沿袭了明朝对朝贡国的贡物、贡期、贡道等方面的规定，但在册封方式 、 

管理体制方面与明朝有明显的不同。与明初四处宣谕、“有贡必封”而将朝贡关系空前泛化 

的做法不同，清朝不仅将缴纳故明所颁敕印作为册封安南、琉球等国的前提条件，而且依据 

朝贡关系的差异，确定了两种册封方式。据乾隆 《大清会典》记载，“朝贡诸国遇有嗣位 

者，先遣使请命于朝廷。朝鲜、安南、琉球，钦命正副使奉敕往封；其他诸国，以敕授来使 

赍回，乃遣使纳贡谓 恩。”⑧ 对同处汉字文化圈的朝鲜、安南、琉球三国国王遣使册封，显 

然基于文化认同的考虑，这也表明朝贡关系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在管理体制上，明朝以礼 

部主管朝贡事务，清朝则以礼部管理外国朝贡事务，以理藩院管理包括朝贡在内的藩部事 

务。这种双重管理模式不仅使清朝的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较之明朝有了清晰的界分，也凸显 

了西北边疆在清朝视野中的重要地位。 

其三，在朝贡贸易方面，明朝前期与清朝初年一样，受海禁政策影响，朝贡贸易成为唯 
一 合法的贸易形式，从而出现 “贡市一体化”现象。不过在同样的海禁背景下，明朝的做 

法是 “四夷朝贡到京，有物则偿，有贡则赏”，⑧ 即对朝贡使团的贸易物品由官方 “给价收 

买”，对其贡物优厚回赐，并将 “厚往薄来”的古训在实践中演绎到极致，由此带来朝贡贸 

易的空前繁荣。与此相比，清初不仅朝贡贸易的规模远不及明前期，而且直到康熙中叶才初 

显 “厚往薄来”的迹象。明朝在隆庆元年 (1567)开海之后，伴随私人海外贸易兴起的是 

朝贡贸易的衰落；清朝在康熙二十三年 (1684)开放海禁之后，朝贡贸易与通商互市并行 

① 《清世祖实录》卷33，顺治四年七月甲子。 

② 陈尚胜：《试论清朝前期封贡体系的基本特征》，《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③ 乾隆 《大清会典》卷56，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 

④ 《明宪宗实录》卷 63， 成化五年二月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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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悖。以往有关朝贡体制的研究，突出强调朝贡贸易的作用，如费正清、滨下武志皆视之为 

朝贡体制赖以建立和有效运行的基础。然朝贡体制之所以历代相沿不辍，对中国君主而言， 

所注重的首先是其政治属性，朝贡贸易只是多样性的朝贡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且主要作为 

怀柔远人的手段使刚。故而过分强调朝贡贸易的作用与独特性，反而容易弱化甚至背离朝贡 

体制的本质特征。至于朝贡贸易与周边互市的关联与互动，尚需进一步探讨。 

其四，朝贡体制所体现的具有等级尊卑色彩的政治隶属关系，主要通过朝贡礼仪展现。 

《清史稿》所谓 “咸同以降，欧亚风雨，咄咄逼人，觐聘往来，缔结齐等，而于礼则又为 

敌”，① 虽为近代中西礼仪冲突的写照，却也折射出礼仪在朝贡体制中的重要地位。其背后 

隐含的不仅仅是简单的 “平等”与 “不平等”关系，还有文化差异与认同问题。其实，从 

周边的视角看，明朝时期 ，因华夏文化在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向心力，基本不存在朝贡关系中 

的礼仪之争。至明清鼎革，清朝以三跪九叩礼取代明朝的五拜三叩礼作为觐礼。由于朝鲜、 

日本、安南等国对清朝 “夷狄”身份的鄙夷，以往的文化认同消失殆尽，甚至作为文化表 

征的清人衣冠，也成为其讥讽的对象。② 于是，日本出现了 “华夷变态”论；朝鲜形成了 

“小中华”意识；越南增强了自身的文化优越感。由此拉开了东亚文化共同体消解的序幕。 

据越南文献记载，康熙年间，安南黎朝国王曾下令：“严饬北人来寓者，一遵国俗。自清人 

帝中国，薤发短衣，一守满洲故习，宋明衣冠礼俗，为之荡然。北商往来日久，国人亦有效 

之者。乃严饬诸北人籍我国者，言语衣服，一遵国俗。诸北商来寓，无有知识人经引，不得 

擅入都城，沿边之民亦不得效其声音衣服，违者罪之。”④ 安南以法律手段禁止 “胡服胡 

语”，较之朝鲜形式上的 “口诛笔伐”，更加彰显了其对清朝礼俗的强烈抵制，正是文化认 

同出现了问题，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问，面对数次前来册封的清朝使臣，安南君臣坚持行五拜 

三叩礼，而不是清朝的三跪九叩礼。④ 可见，在 “西礼觐见”取代朝贡礼仪之前 ，东亚世 

界内部已然有了礼仪冲突。 

其五，与明朝面临的 “夷情”不同，晚清由于西方的强力介入，朝贡关系遭到以西方 

国家关系为蓝本的条约关系的挑战。但长期以来，这两种地区性国际秩序既互为竞争，又彼 

此渗透，并非简单的取代与被取代关系。如滨下武志所言：“朝贡和条约关系并不是水火不 

容的，并且东亚的朝贡观念中还逐渐纳入了条约观念的成分。虽然东西方在观念认识上并不 

见得能够谁取代谁，但是从等级秩序观念中引申出来的朝贡观念仍占据了主导地位，条约关 

系则被摆在了第二位。”⑤ 中国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晚清朝贡体制与条约体制共存乃至兼容 

的 “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的过渡性局面，维持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近代朝鲜对外关系史上， 

也曾出现类似的所谓 “两截体制”现象。⑥ 

① 《清史稿》卷91《礼志 ·宾礼》。 

② 详见葛兆光 ：《大明衣冠今何在》，《史学月刊》2005年第 l0期。 

③ [越]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34，黎熙宗正和十七年，“国立中央图书馆”1969 

年影印本。 

④ 详见牛军凯：《三跪九叩与五拜--,p：清朝与安南的礼仪之争》，《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1期。 

⑤ [日]滨下武志： 《朝 贡和条约——谈判时代的海洋性亚洲和条约 El岸网络 (1800--1900)》， 

[美]阿里吉等主编、马援译：《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5O年为视角》，第3O页。 

⑥ 权赫秀：《晚晴对外关系中的 “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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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朝贡关系及其作为制度性构建的朝贡体制，不仅所本的话语体系或理论资源有虚实之 

分，而且其自身就是一个虚实一体的历史存在，并因势异时移而发生虚实转化。例如，1883 

年7月，越南国王阮福时去世，其弟阮福升嗣位，拟请遣使由海道进京告哀、请封，不少清 

朝官员认为这是证明中越朝贡关系的现实存在以堵法人借口的有利证据和最佳时机。此时， 

李鸿章的上奏表达了他对中越朝贡关系虚实转化的看法：“中国迭次与法人辩论，证明越南 

为属邦，各国亦深信无异词者，赖有封贡一说。是昔日之封贡，尚觉无足轻重，至今日则尤 

为紧要关键。趁此越王自来吁请，正可相机应付。”① 

朝贡体制是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一种典型体制，但不是唯一体制，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 

朝贡体制、朝贡关系差异性及其与通商体制、条约体制内在关联的阐释，方能揭示传统中国 

对外关系的多重面相和变动不居的历史进程。在视角与方法上，西方中心论的破除并不意味 

着中国中心观的确立，或是相反。或许 ，注重中心与周边的互动才是折中而可行之道。不管 

中国是否曾为东亚中心的命题在多大程度上成立，但若一味用 “朝贡即服从，条约即平等” 

近代西方话语逻辑解读曾经自成一系的东亚世界，并一切以实力和政治为指归，则极易导致 

历史影像的模糊与失真。我们今天的确面临这样的问题。 

· 书 讯 · 

[本文责任编辑 李大龙]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高月著 《清末东北新政研究》 一书作为 “中国边疆研 

究文库”之一种，已于2012年 11月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28万字，以档案资料 

为依托，从疆域统合的角度切入，认为清王朝通过在东北实施新政，意图实现疆域的均质 

化，达到对疆域进行统合的 目的。通过对东北地方传统政治体制的改造，在 “龙兴之地” 

的东北实行与内地同质的行省体制，彻底祛除东北地方 “满洲故地”的疆域属性；通过重 

建基层治理模式突破传统王朝国家权力的下限，将国家权力渗透到州县以下的基层；通过实 

行财政改革清算中央、地方财权倒置的弊端，增强中央政府权威，重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通过建立新式教育体制将国民教育权统于中央，增强国民对王朝国家的认同。该书进而在肯 

定民族国家相对于传统王朝国家具有进步性的基础上，引入民族国家概念作为清王朝疆域统 

合的参照系，认为清王朝在实施以疆域统合为 目标的东北新政改革过程中，通过对传统王朝 

国家的改造，走上了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道路。 

① 郭廷以、王聿均主编：《中法越南交涉档》 (二)，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2年版，第 

1O50— 105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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